[bookmark: _Toc69396721] 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利用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利用工作，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建档案利用工作以坚持维护党和国家利益、最大限度满足各方面合理利用需求、确保档案安全为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以及区城建档案馆馆藏城建档案的阅览、复制和摘录。
第四条  移交、捐赠城建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
第五条  单位和个人持有身份证、护照、工作证、介绍信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城建档案。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可以根据档案形成或移交单位提出的限制利用意见利用未开放的城建档案。档案形成或移交单位未提出限制利用意见的，依照以下规定利用：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利用城建档案，利用者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及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应注明利用者姓名、查阅原因和范围、介绍信有效期并加盖单位公章。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应提供名称变更证明文件。
公民个人利用城建档案，利用者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受他人委托利用的，应提供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明。
同时，利用者根据具体利用情形还需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一）建筑物所有权人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购房合同、拍卖合同、土地出让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证、公证书、法院判决等有效权属证明。
（二）建筑物使用权人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租赁合同及建筑物权属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
（三）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及个人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参建合同等相关证明文件。
（四）物业管理部门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有效期内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五）业主委员会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业主委员会备案证明材料。
（六）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执行公务证件、立案文件或者利用档案等必要性的相关文件。
（七）因诉讼或仲裁活动调查取证利用城建档案的，应当提供立案、应诉通知、判决书、调解书、裁决书等证明文件。委托律师利用的，还应提供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律师执业证书、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等相关文件。
（八）因项目建设参考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等相关证明，并与城建档案馆签订利用协议，明确档案安全利用的要求。
（九）因学术研究或专题研究等利用城建档案的，应提供研究计划、立项批文等相关证明材料，并与城建档案馆签订利用协议，明确档案安全利用的要求。城建档案馆只提供阅览及摘录方式利用档案。
（十）其他未尽事宜，须经城建档案馆同意。
第七条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内的单位或个人提交本单位介绍信及本人身份证可利用相关涉密档案。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以外的人员，因工作需要利用相关涉密档案的，应当同时提交原定密机关、单位的批准文件。
第八条  申请利用城建档案，利用者应当办理登记手续。单次可申请利用1个工程项目，档案卷数不超过20卷。    
第九条  利用者应当在城建档案馆指定地点阅览，并对所利用的档案负有保护的义务，不得私自翻拍、扫描、损毁、丢弃、涂改、勾划、盗窃、伪造档案。
第十条  城建档案馆应逐步以档案复制件代替原件提供利用，已经形成电子档案的，原则上不再提供档案原件的利用。档案原件一般不得借出馆外。
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馆应根据档案利用原因及档案载体特点等具体情况按照以下任一方式提供档案利用：
（一）纸质档案复印及电子档案打印，单次可提供不超过30页A4幅面纸张； 
（二）已经形成电子档案的可以刻录电子光盘，单次可提供不超过一张光盘；
（三）如存在特殊情况，城建档案馆可以酌情办理。
如档案保存状况和档案载体特点等原因不适宜复制的，城建档案馆可以不予复制。
第十二条  城建档案馆应根据利用者的需求在档案复制件上加盖“档案提供利用专用章”，不出具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从城建档案馆摘录、复制的档案，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益。为了研究、宣传、教育等非商业目的和服务民生、传播知识的需要利用城建档案的，须经城建档案馆同意，并在成果中注明档案来源和该档案档号。
第十四条  存在破损或者字迹褪变、扩散等情形且尚未完成修复的档案，如提供利用可能造成档案进一步受损的，城建档案馆可以暂缓提供利用。
第十五条  城建档案馆应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向档案利用者了解利用情况，以便有效评价城建档案利用效益。
第十六条  城建档案馆应不断完善档案利用渠道，并简化手续，积极为档案利用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第十七条  城建档案馆工作人员应忠于职守，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城建档案利用办法和程序。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利用办法》（规法字〔2018〕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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